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2月
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
次會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
於提請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有關條款的議
案》。國務院的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關
報告提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六十五條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

第四十七條規定的含義和適用作如下解
釋：

國安委的決定 不受司法覆核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的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承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定職責，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工作信息不予公
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具有可執
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行
政、立法、司法等機構和任何組織、個
人均不得干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的工作，均應當尊重並執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決定。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七條
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
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
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當向
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
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
約束力。

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的規定於11月28
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關報告認
為，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執業資

格的海外律師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可能引發國
家安全風險。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
代理人的問題，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
十七條所規定的需要認定的問題，應當
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如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
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應
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履
行法定職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
關判斷和決定。

現予公告。

◀12月30日晚，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會見傳媒，回應人大
釋法。 中通社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行
政長官李家超昨日歡迎及感謝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及第四十
七條作出解釋。他表示，人大釋法並非
針對個案，而是對於普遍性的原則和義
務做出釐清，明確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的職責和職權，正正體現香
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釐清國安委職權 非針對個案
李家超表示，香港國安委和特區政

府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中所說明的責
任，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香港國安委
就「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
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 是否涉及

國家安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政
策作出判斷和決定。二是香港國安委會
積極履行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的職責。

他續說，三是特區政府會評估風
險，積極考慮《法律執業者條例》有關專
案認許條文的修訂工作，強化維護國家
安全的制度保障。四是特區政府會履行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憲制責任和香港國
安法第七條的規定，盡早完成有關維護
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並按照香港國安
法實施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形勢、新要
求，完善本地相關法律，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他說，釋法體現了法治原則，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的常設機關，

按憲法和香港國安法對法律的解釋權有
最高權威性及約束力，而香港法院按基
本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終審權。這個憲
制安排充分體現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
權與香港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在
特區法律制度中各自履行其職能的法治
原則。釋法清晰展示了香港國安法與特
區現行普通法制度的銜接和兼容。

李家超在晚上的記者會上就行政長
官如何判斷危害國安的行為問題回應表
示，會考慮所有因素，根據所
有掌握到的事實和資料，判
斷行為是否
涉及國家

安全。這是國安法本身具有的內容，這
項權力早於條文生效時已有，此次人大
釋法沒有增加任何新內容，亦沒有增加
行政長官的權力。

對於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規定，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承擔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職責，有權對是
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
李家超說，香港國安委做出任何決定，
會充分考慮符合基本法的法律原則。

他補充說，此次釋法主要適
用於無本地執業資格海外律師是
否可以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
件，其適用範圍窄，香港絕大
部分案件與國家安全無關，仍

可由海外律師參與辯護。

李家超：積極考慮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
十七條的解釋。 央視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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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三十八次會議昨日表決通過了
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
十七條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解釋指出，不具有香港特
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
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
的問題，屬於香港國安法第四
十七條所規定的需要認定的問
題，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
證明書。如香港特區法院沒有
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
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香港國安委應當根據香港國安
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履行法定職
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
關判斷和決定。

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及感
謝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他表
示，香港國安委會就 「在香港
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參與國家安全案件」 是否涉及
國家安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
何種政策作出判斷和決定。特
區政府會落實有關判斷和決
定，並積極考慮修訂《法律執
業者條例》。

司法機構表示，尊重全國
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權力就香
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及四十七條
作出具法律約束力的解釋。

第七屆立法會全體議員發
表聲明，認為釋法具有必要
性、正當性、合法性及權威
性。法律界、政界等社會各界
紛紛表示，釋法妥善解決了有
關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具體法律
問題，完善了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執行機制，讓社會各界更
集中精力推動經濟、改善民
生，積極抓緊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機遇，香港未來風光
無限。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綜合新華社報道

國安公署：釋法對完整準確實施國安法意義重大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發言人就12月30日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
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
第四十七條的解釋》發表談話。

發言人表示，根據國務院的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有
關條款作出解釋，進一步闡明立法原
意，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和行政長官在處理國家安全
問題上的地位和職責，解決了香港國

安法適用中出現的問題，對完整準
確、不折不扣實施香港國安法意義重
大。

發言人指出，黎智英涉嫌 「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香港社會普遍擔憂未取得香港
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
師參與國安案件會對案件依法公正審
理和香港國安法準確實施帶來風險。
行政長官就此提出對香港國安法釋法
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釋法，
符合憲法和香港國安法的規定，表明
了中央堅持依法治港，堅持中央全面
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的堅定決心，有力維護了香港國安法
權威，進一步鞏固了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是正
當、必要之舉。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須遵從
發言人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法律解釋同香港國安法具有同等效
力，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必須遵從和執行。此次釋法進一步明
確了特區國安委對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具有作出判斷和決定的權力，明確了
行政長官對有關問題的認定權，有助
特區國安委和行政長官更加有效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建立健全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長效執行機
制。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依法監督、指
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職責，支持特區國安委
落實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精神和要求，
切實執行香港國安法和人大釋法，確
保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

發言人表示，我們相信香港社
會各界一定會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良
好發展局面，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
徹 「一國兩制」 方針，堅定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尊重人大釋法
續依法處理國安案

司法
機構

：

【大公報訊】司法機構表示，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六十五條，《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屬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司法機構尊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
安全的職責，依法行使權力就《香港國安法》第
十四條及四十七條作出具法律約束力的解釋。

司法機構會繼續按《香港國安法》第三條的
規定，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並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使獨
立的司法權（包括終審權），不偏不倚地履行其
司法職能，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國安案聘海外律師
需行政長官證明書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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